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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由何秀蘭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2) 刪去該款而代以──

“(2) 本條例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實施。＂。

6B (a) 在第(2)款中，在“行政長官＂之前加入“在符合第(2A)款的
規定下，＂。

(b) 加入──

“(2A) 行政長官不得委任公職人員為第(2)(c)款所指的
委員會主席。＂。

(c) 加入──

“(5) 委員會成員如有以下情況，其職位即告出缺─
(a) 去世；或
(b) 停任成員；或
(c) 按照第(4)款辭去職位。

  (6) 當有委員會成員的職位根據第(5)款出缺，行政長
官須於三個月內按照第(2)款的規定委任另一人代替該成員
擔任委員會成員的職位。＂。

6E (a) 刪去第(3)款。

(b) 刪去第(4)款。


